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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神 /上帝：人生命的基本問題及探索方法

第一節  上帝的問題與人的終極關懷

導言


神、天主/上帝、或與此相稱的名稱，如絕對者，是構成宗教的基本因素之一。宗教的存在與人類的文化歷史並存。神的問題與人的問題是一體兩面。我們在探討神的問題時，如果不假定人的存在問題為前提，則不具任何意義1。因此在進入探討我們基督宗教的天主 (上帝) 論主題之前，先瞭解下列幾個基本及假定的問題。


天主論的探討，在過去通常採用二種方法：從聖經或從自然神學進路。前者即一般所說的從上，後者為從下。但在今日二者都有其限制，於是採用宗教現象學的方式作為神學探討天主的開端。

(1) 人的宗教經驗現象2

1. 宗教經驗與宗教

-- 對宗教的定義或宗教經驗的描述，沒有共同的標準。

-- 但基本上有一共同的因素：人對超越的覺醒或意識，並要求自我對此 超越全然且毫無條件地委身。

2. 對此定義的說明

-- 覺醒或意識：通常是一種突然發生事件，是一種心靈的超越、跳越，類似佛教所說的頓悟經驗。

-- 超越(者)：可以是位格神、或非位格的超自然（隱藏的）能力或力量、也能是一種境界（或其他稱呼）3。

-- 完全委身。

3. 宗教經驗的發生，也假定人性上具有先驗的宗教結構，即自我超越活動及能力。

4. 宗教經驗的發生，基本上有其場合或機會的因素，而自我超越活動及能力則為原因。 

5. 此二者因素共同促成宗教經驗的發生。

(2) 宗教經驗的普遍性4

1. 人的自我超越活動及能力是普遍性的。此說明何以宗教起源與人類文化歷史並行且如此普遍。

2. 人的自我超越活動及能力雖是普遍性，並不必然性地產生實質地宗教經驗。此說明為何仍有許多人懷疑，甚至於否定宗教的真實性及價值性。

3. 有許多否定宗教實在性的人，仍然肯定人性先驗宗教結構（即人的自我超越活動及能力）的普遍性，如W. James：個人的潛意識；Gustav Jung：人集體的潛意識；Cornford：社團的集體意識；沙特的自我(self-caused)投射；杜威的人類價值一統的投射；費爾巴哈的人類幻想投射5；佛絡姆的「人類更高的或理想我」的實現等。

(3) 宗教經驗的特性

1. 人的生活經驗，按其對人生命意義的影響可分好幾層，而宗教經驗常屬最高層次，高於道德與藝術經驗，這近乎是自明的生命體驗：

-- 依方東美教授的中國哲人宇宙觀建構圖，此圖與德日進的宇宙進化圖形類似。

-- 唐君毅教授亦有此類似的人生觀：唐氏論生命境界時的三個主要概念「生命所在之心」、「世界或境界」、「感通作用」。6

-- 傅偉勳教授的生命層面。

2. 宗教經驗與道德經驗的關係7

a. 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宗教勸人為善？！）。

b. 兩者之間的差異性。

-- 宗教經驗的委身範疇較廣。

-- 兩者的委身性質也不同（道德經驗只涉及人應該做什麼，此屬責任問題；但宗教經驗卻超越這些，它談及人願意做什麼）。

-- 宗教經驗的對象層次較高（道德經驗是人對人的委身；而宗教經驗則是人對他以外的超越者做出委身）。 

-- 前者較具有整合生命意義的能力。

3. 宗教經驗與非宗教經驗的關係：前者假定於後者，但後者走向前者。

(4) 宗教經驗的超越現象及類別：各宗教生活面上，可能同時具有以下的多種型態，也可能在某一特定階段突顯出其中的一種。

1. 向始源超越（向後）。原始宗教大都屬這種類型，舊約中的創世紀以及新約的感恩禮及野此意義。

2. 向至高超越（向上）：柏拉圖與新柏拉圖主義。

3. 向至外（圓周）超越（向外）：Eckart是這模式的代表人物。

4. 向終極超越（向前）：這是一種直線式的歷史觀，也是基督宗教的特色，但在古代及東方思想中卻比較陌生。

5. 向至深（根源）超越（向內）：神非全然的至高者，而是在人際關係，或天人關係中的深處；或如在人的下（潛意識）意識中。神祕主義者大都具此傾向。

6. 向至內（中心、宇宙）超越（向下）：如德日進的「神聖的氛圍中心」。

7. 循環式超越（繞圈式）。此主要是對無神論者而言，如尼采與卡繆。

＊ 每種宗教經驗多少能同時擁有多個，甚至全部的模式。這點告訴我們，宗教奧秘經驗的多面性，因此我們不能依據自己的模式，來否定其它宗教的超越意義。

(5) 宗教經驗中的自力與他力因素

按Whitehead的了解，基督宗教與其他文化傳統在自我反思的路徑上似乎呈現相反方向：基督宗教是宗教尋找形上學（a religion seeking a metaphysic）； 而佛教則是形上學產生宗教（a metaphysic generating a religion）。

1. 宗教經驗的類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界定，自力與他力。 

2. 非位格神論的宗教，如佛教、儒家及道家，傾向於主張自力。

3. 位格一神論的宗教則傾向他力的主張。

4. 事實上，此二者非但不衝突，且可共同內在於各宗教及文化中。

第2節 宗教超越者的實在性問題

導言


宗教經驗既是指對超越者的意識或覺醒，同時要求自己對此超越者完全委身。然而，此超越者是否真實地存在，卻是一直爭論不休、且無法直接論證的問題，於是迷信與宗教，常只是一念之間的區別。我們在此討論有神論與無神論對此問題的看法。這是一個由渴望確認超越者真實存在到承認無法確認的奧秘問題。

(1) 問題說明

1. 依宗教經驗現象：人對超越者或聖界的需求及依靠是無庸置疑的，連懷

疑論者及無神論者也肯定此宗教經驗現象的真實性。

2.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此超越者或聖界是否真實存在，卻是可以討論。此

問題涉及到宗教與迷信之間的分辨。

3. 此問題自古以來即常是人所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啟蒙運動以來，在理性主義及科學主義的衝擊下，在今日更形成了無神論的思潮並影響全球整個文化界。

4. 神存在與否的問題，在有神論或無神論的各自立場上，均無法直接提出證據證明之。這是屬形上領域的探討，只能間接以自己的理念來加以說明何以他們個人有此主張。

(2) 對宗教超越者的進一步定義

1. 一般將超越者的意義限制在位格神論的意義上，即超越的位格神上。無神論者所反對的，及懷疑論者所懷疑的，即此位格神。事實上，一些無神論或泛神論者，亦可能肯定無位格的形上超越者的存在，如佛教涅槃；儒、道兩家的形上實體8。

2. 宗教上的位格神通常指： 一位全能的、超越的宇宙創造主。但同時也內

在於宇宙之中，支持、撫育並導引宇宙往前進展。

3. 更進一步而言，此位格神是一位超越的你，與人可以有互動關係，有位

際交往的【你--我】關係。

4. 肯定位格神的存在，意謂著下列幾個因素：

a. 超越個人的主觀經驗，即神不是人單純思想的觀念。

b. 也非人心理上的想像或投射之物，如費爾巴哈、彿洛依德9。

c. 是一位真實客觀獨立的存在。

d. 祂是人絕對的依靠。

(3) 對上帝存在的懷疑及否定：無神論緣起。

1. 嚴格說來，古代沒有所謂的無神論。作為有系統討論的無神論，出現在近代16 及17世紀文藝復興時代之後。

a. 按Walter Kasper, 在其天主論的著作The God of Jesus Christ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New York: Crossroad, 1999. P.16. )中指出，

 基於遠古民族神聖宇宙觀或各種神話裡面，很難判定他們是無神論。

-- 在第二世紀之後，的確有無神論之名稱出現，然是指那些對神不在乎的人，並非指那些否定神存在者。

-- 早期基督徒亦曾被稱無神論者。 

b. 依李震教授的觀點，我們很難以今日的了解來認定古代哲人何者為

 無神論。在神話的影響下，古代希臘的自然主義哲學家（如歐利亞地區）或持原子論者（如巴爾買尼德斯及恩培都克利斯等），仍是具有有神論的色彩。

c. 在亞洲的佛教及儒、道兩家也不應被歸入無神論的名下，因為它們並

 不否定超越者，雖不以神之名稱之。  


2. 16世紀啟蒙運動興起，嘗試使理性獨立於信仰之外，以理性來解釋宇宙現象或人生問題。但此初期的人文主義並沒有如後來的人文主義完全否定形上價值意義，即尚不否定神的存在，因而有所謂的現代式的有神論10。

3. 隨著後來的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康德的不可知論、左派黑格爾唯心論、 

共產唯物論、實證主義及科學主義等在歷史中的發展，無神論逐漸形成，

並在近代歷史的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並對中西文化進行相當大的挑戰

一直到今天。 

4. 大致說來，無神論可以以不同的模式來區分

a. 按谷寒松神父的分法

-- 實踐無神論

-- 人文無神論11

-- 宇宙無神論

-- 理論性的無神論：有科學主義、封閉的理性主義、不可知論

-- 政治無神論

-- 虛無論

b. 合一教理（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 生活中不信任天主，但不否認神的存在

-- 哲學上的無神論

-- 科學上的無神論

-- 人文主義的無神論

c. 按李震教授的觀點

-- 先確立神或上帝的觀念： 

-- 將無神論形式區分如下：實踐的無神主義者、哲學上的消極無神主

  義者及積極的無神主義者。

5. 泛神論、自然神論、與無神論之間的關連。

6. 教會在其歷史中如何面對無神論：梵二對無神論有新態度。12

7. 結論：對無神論的批判

-- 無神論的主張是基於個人的自由抉擇。

-- 有神論者無法證明無神論的錯誤，反之亦然。

-- 不應對各種無神論毫不分別地批判。

-- 無神論者本質上仍然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在尋找他們的超越者。

-- 今日應以交談代替攻擊。

(4) 有神論者對神或上帝存在的「論證」

由於神本身屬形上領域，超越人的經驗範圍，因此每一個對神存在的論證只能奠基於理性的推論上，而非在經驗上證明，故主觀性色彩濃厚，同時每個論證均可被「反駁」。

1. 建立在存有學上的：13 

宇宙論證(Cosmological argument)及目的論證(Teleological argument)，此基本上是以因果律為推論的法則，前者以中世紀哲學巨人聖多瑪斯(St. Thomas of Aquinas) 的五路論中的前四個論證最著名（第五論證屬目的論證），後者則William Paley(1743-1805) 為代表。

2. 建立在人學上的主體論 (Anthropological argument):

是一種建立在人內在精神活力（或活動）：知性的活動（如奧斯定Augustine, 笛卡兒 Descartes, 拉內 k. Rahner）；人性的道德良心為基礎的道德論證(如康德Kant)；或以人的尋求絕對自由及正義先驗論證(如 Walter Kasper)，以及孔漢思的生存決定論14。

3. 以歷史哲學為基礎的論證(Philosophy of history)，如黑格爾的歷史觀，要求神為其歷史發展的基礎；又潘寧柏(Pannerberg)的希望歷史，假定神的存在才能完成。

4. 本體論證(Ontological argument) 以中世紀的聖安瑟爾莫(St. Anselm)，之後的笛卡爾發揮此論證。

5. 結論：

-- 有神論者的論證並非無懈可擊。

-- 有神論者論證的功用，與其是在直接證明神的存在，不如說是在對神

 的存在提供一個可信性或可理解性。

-- 基於此可信性或可理解性，人對神的存在與否，做一個肯定的答覆。

 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皆無法對神的存在與否，提供直接的證明，然而比較說來，基於人性本有的內在超越經驗，有神論者的論證，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第3節 人對神的經驗及瞭解—由象徵到語言

導言


宗教經驗即是人與神關係的建立。而神人關係的建立是透過歷史的場合及媒介而產生。有了此個人特殊的超自然經驗之後，亦試著藉有限的觀念，以類比的方法來描述對天主認識。認識的基本原則：由經驗到反思與由象徵道語言。

(1) 人如何經驗到天主

1. 主體(主觀)上的體驗：

先假定在人先驗的主體超越能力上，若以中國哲學觀點來看，此先驗的主體超越能力即是：『人性之偉大在於全福發展，端賴擴而充之，大而化之。藉超脫點化、教化、理想化之過程，而止於至善』。中國的儒釋道三家基本上即是在詮釋此點。

2. 此人性自我超越的過程（即止於至善），最後只能止於超越世界，聖奧斯定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3. 人所以會經驗到神，即是此主體先驗超越能力轉移。但此轉移並非是必

然性地，此轉移的出現(即神的出現)有了它的特殊場合。即以個人現有的

生活環境為媒介。

4. 從有神論者的角度(信仰的眼光)來看，此主體先驗超越能力轉移或超越，

就是神透過生活環境啟示給人，前者是從下瞭解宗教經驗，而後者則從

上來解釋。

5. 谷寒松神父列舉九個容易使人體驗到神的生活經驗。此九種個人體驗

到神的生活經驗，事實上可以與上述有神論者的論證對照來理解。

6. 按Louis Dupre 意見 (The Other Dimension，傅佩榮譯，《人的宗教向度》，台北：幼獅文化事業，七十五年十二月)：『任何客體或事件都能夠成為神聖的…客體或事件，經由一種宗教的態度，而構成超越界的象徵，…宗教態度的導向，總是以超越自我為目標，宗教人並不創造他的客體，當他調整心境，以領略潛藏在表面的客體與事件之下的更深實在界時，這種客體就會顯示出來。』(頁一)

7. Dupre 的意見使我們聯想到我們基督宗教的一些名詞：普遍啟示、特殊啟示，聖事與象徵等觀念。

(2) 人如何表達對神的認識

人有了神的經驗之後，勢必嘗試將此內在的奧祕經驗、以外在的形式表達出來15，於是就有了不同的宗教禮儀、符號、象徵、圖像及語言。一般說來，禮儀、符號、象徵、圖像，屬非語言式的表達，而語言的表達，是所有宗教表達中，最完整及最具系統性的嘗試16。然問題是：儘管語言有此優勢，仍舊有限。因此，人究竟如何使用語言來描述神的經驗？ 

1. 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人有限的理性是否能夠達到對天主的真正認識？顯然地，答案是否定的。人對絕對超越者的體會，只能如神秘主義所主張的：只能意會不能言傳，或如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

2. 但另一方面而言，在新、舊約中，教會的信仰傳統，均一致肯定，透過受造的世界，人能夠認識那不可見的天主及其本質與屬性17，梵一大公會議更清楚表明此點，DS 3004、DV 6。

3. 然而，由於神的無限奧妙及人理性（語言概念）的有限，人對神的描述具有了辯證性18。

4. 儘管有人不贊成類比的方法（analogy），比起其他的方法，類比方法仍然是表達天主的屬性最好的方式。

a 何謂類比。

b 類比的步驟：肯定法規（the way of affirmation）、否定法規（the way of negation）、卓絕法（the way of eminence）。

5. 神是永恆的奧秘：一個奧跡與多個奧跡。

(3) 啟示與神學的關係

人的宗教經驗與此對奧妙經驗的描述，從基督宗教信仰的立場而言，此即是啟示與神學之間的關係，兩者之間可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張力。

1. 啟示本身是一個事件，是人經驗到超越者對自己的彰顯，是一種動態的

位際關係，人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單純的客體。

2. 神學（語言概念）的作用是在以更清楚、更合乎理性的概念對啟示事件作系統性的表達，並且使此最原始的宗教經驗，能繼續保存及流傳。

3. 神學不斷面對歷史環境的挑戰，使原始宗教經驗呈現新的意義。

4. 然而神學有使啟示事件本身的動態意義僵化的危險。

第4節 今日基督宗教神學探討上帝的方法

導言


梵二之後，做神學的方法逐漸擺脫傳統士林神學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然而在此多元化的現象中，還是可以看出幾個重要的神學基本原則（方法），這些基本原則影響著神學的探討工作。

(1)  今日神學反省的一些基本原則

1. 本地化(contextualization)與普世化(globalization)：Robert J. Schreiter (The New Catholicity: Theolog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8. 1-27) 認為今日神學必須紮根於本土，然而本地化的工作也不能自我設限，侷限在狹隘的地方上，必須開放，接受其他的思潮。

2. 傳統(tradition)與當代歷史的場合(historical context)的辯證關係：田立克Paul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主張對應關連 (correlation)；David Tracy (The Analogical Imagination: 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Pluralism.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主張在面對歷史的場合詮釋經典(classics)時，應同時具有appropriateness (p. 59, 238-40, 326)及adequacy (p.371-72, 405-11, 421-23)特性19。

3. 神學立場的基本假定：從上與從下的不同角度，使人在詮釋宗教的經驗與現象，似乎出現了等級之分別，如啟示宗教與非啟示宗教，進入到神學的科目上，也會影響而有不同的結論出現，如在基督論及救援（恩）論，在天主論的探討上，我們也必須同時整合此兩種角度。

4. 神學的理論與實踐的融合：傳統神學明顯地傾向理論的探討，而忽略實踐性，所以今日的神學，嘗試同時顧及到這兩面，即theo-logy與theo-praxis，orthor-doxy與orthor-praxis，christo-logy與christo-praxis。

5. 具體而言，當我們在面對今日的中國、香港及台灣之個別特殊狀況時，我們在天主論的反省上能否提供一些回應。

(二) 傳統神學與今日神學在天主論探討上的區別

1. 傳統神學通常將天主論分為兩部分：先討論唯一的天主 De Deo Uno ，而後再討論天主三位一體 De Deo Trino ，前者著重在證明天主的存在後，接著說明天主的本質與屬性，後者則集中在如何以希臘哲學的概念（如：位格、本體、性體）來說明三位一體的關係，使聖三論變成神學家的文字遊戲，與天主在歷史中的救援行動脫節，造成聖三論在一般信徒的實際信仰生活中，成為可有可無20。

2. 今日神學面對傳統天主論的重要缺失(將天主視為一個客體來研究)重新以耶穌基督的啟示（即耶穌基督的天主觀）為基礎，來反省天主如何在人的歷史中啟示自己，與人交談對話，耶穌基督的事件，則是整個天人對話的最高點。

3. 基於上述第二個論點，天主是一個位際的主體，在歷史中以不同的面貌與方式和人建立關係，祂是一位有情感的神。

4. 整個人類的歷史，也就是天主的歷史，此歷史的幅度含蓋整體面：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宗教、精神等層面。

(三) 本課的基本原則

    1. 信仰上的基本假定

    2. 由外而內的進路

